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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规定，我们作为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和独立判断的原则，

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全体独立董事一致认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澄江博世科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简称“澄江博世科”）系公司授权实施澄江县城镇供排水及垃圾收集处置 PPP

项目的项目公司，澄江博世科目前财务状况稳定，经营情况良好，财务风险可控。

本次担保行为是为澄江 PPP 项目的顺利实施，满足子公司项目建设及经营需要，

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公司 2016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决策程序符合《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公司

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

行为，因此，我们同意为澄江博世科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澄江支行申请贷款

提供担保事项。 

二、关于投资建设北部湾表面处理中心项目并签订相关项目投资合同的独

立意见 

全体独立董事一致认为：公司本次在广西北海投资建设电子信息产业园配套

环保处理设施项目，属于公共服务类市政基础设施环保项目，有利于促进北海市

铁山港（临海）工业区的顺利发展及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也有利于公司布局地

级市工业园区配套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及市政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的业务市场，巩固

区域环保龙头地位，为后续深度布局国内区域市场奠定基础，增强实力，符合公

司中长期战略发展规范，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因此，同意公司与北海市铁山港（临海）工业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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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在北海市铁山港（临海）工业区内合作投资建

设电子信息产业园配套环保处理设施项目——北部湾表面处理中心项目，并签订

项目投资合同。 

三、关于控股子公司澄江博世科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拟接收项目存量资产使

用权并签订相关项目合同的独立意见 

根据《澄江县城镇供排水及垃圾收集处置 PPP 项目合同》（以下简称“《PPP

项目合同》”）的约定，控股子公司澄江博世科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澄

江博世科”）拟与澄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就“澄江县污水处理厂中水回用工程项

目存量资产使用权的接收、特许经营权的授予及相关投融资、建设、运营、移交

事宜” 签订《澄江县污水处理厂中水回用工程项目合同》，即《PPP 项目合同》

的子合同。本次交易暂定价格系根据澄江县审计局出具的《澄江县城污水处理厂

中水回用工程竣工决算审计报告》（澄审报[2017]3 号）确定，最终以澄江县人民

政府的批复为准，并经澄江县人民政府按照国有资产转让的相关法律法规、程序

办理相关手续。接收存量资产使用权后，由澄江博世科依据适用法律独家向特许

经营区域范围内用户供应中水、收费、合法经营并依照合同约定获取合理回报（包

含政府补助），特许经营期限为 25 年，自本项目资产权益全部转移、交付到澄江

博世科起计。本次存量资产使用权的接收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拓展城镇供水一体化

建设、水务投资运营的业务发展空间，提升公司在环保领域的全产业链核心竞争

能力，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就本

事项发表同意意见。 

四、关于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上林博世科环境服务有限公司（暂定名

称）的议案 

全体独立董事一致认为：本次公司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上林博世科环境

服务有限公司（暂定名称），能够依托公司的现有资源，充分发挥公司在环境综

合治理、水务投资运营、环保设备制造等领域的优势，进一步深度布局区内环境

治理业务，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要。本次对外投资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重

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本次对外投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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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覃解生、徐全华、文新 

2017 年 3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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